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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在竞技体育中$运动员受伤的案例不可尽数*

针对这些竞技侵害行为的处理$我国一般是由受伤

运动员所在单位或俱乐部按照工伤标准给予医疗

服务#对于加害者$也一般不追究他们的侵权赔偿

责任$而仅以行业章程或竞技规则给予一些诸如禁

赛之类的处分$或者援引公平原则含糊了事* 另一

方面$反观我国关于竞技侵害行为的立法状况也不

容乐观* '体育法(中没有保障运动员人身权利的

具体规定$'民法通则(及新近施行的'侵权责任

法(也出现了制度空缺* 对此$我们有必要将这类

体育竞技中的侵害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$

即参加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$ 违反竞

技规则或职业道德准则而对其他运动员造成人身

伤害的行为* 而相应的-竞技体育伤害侵权责任.

即是实施这种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* 将-竞技

体育伤害侵权责任.合理地纳入现行法律制度中$

能更好地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*

从-竞技体育伤害侵权责任.的定义可看出$竞

技规则和职业准则是其核心要素$而相较之下$竞

技规则更为具体)更具操作性$因此可以作为一个

论述的切入口* 因之$本文拟以竞技规则为视角$

探讨竞技体育伤害侵权责任的承担要件及其合理

规避等相关问题*

##一#竞技体育伤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分析

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

要件* 通说认为$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$即违

法行为)损害事实)因果关系)过错* 下文从这四个

方面逐一分析竞技体育伤害侵权责任的构成*

!一"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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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不可侵害的法定义务$违反保护法律规

定$背于善良风俗$均构成违法* 前两种为形式违

法或狭义违法$后一种为实质违法或广义违

法*

+!,!K"笔者认为$对违法概念采实质性违法说是

比较合适的$这有利于充分保护民事主体的生命身

体健康权* 如果一个民事主体生命受到威胁$健康

遭到损害$却仅仅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类行

为为侵权行为$就得不到救济$这将是十分不公平$

也是不合乎立法本意的* 而且法律并不能规定社

会生活的方方面面$除法律规制外$一项社会活动

还可能受到职业道德)职业共同体准则等其他规则

的约束*

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$体育竞技运动也受到各

种不同类型)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和准则的约束*

首先是民法)体育法等基本法律#其次是体育竞技

运动中特有的规则$如体育协会章程)比赛规则等

等#最后是体育道德规范$-即通过国际性的特殊文

化而在业余和专业体育运动都得到表现的伦理规

范.

+%,

* 违反体育法等基本法律的行为很容易被界

定为违法行为$可惜目前我国的体育法对运动员的

保护稍显不足$对运动员间的侵害行为更是没有具

体规定#而体育道德规范虽然对认定违法性也具有

参考意义$但毕竟属于原则性规定$在具体实践中

缺乏操作性* 如此$仅剩下竞技规则一项$其能否

作为判断违法性的标准$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*

违法概念的意义在于能以客观和精确的方式

把人们的行为标准确定下来*

+B,在竞技体育伤害侵

权责任中$这个客观的标准则表现为竞技规则* 首

先$竞技规则具备客观)精确两个因素$因而在判断

违法行为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$对法官能

够起到实在的指引作用$而实践中$大多数法官的

判决文书也的确是引用竞技规则来认定违法性的#

其次$竞技规则最直接约束运动员$是运动员必须

共同遵守和非常熟悉的准则$具有 -内部法.的性

质$因而援引竞技规则作为判断依据也更具有说服

力#最后$竞技规则是竞技体育运动中深谙体育运

动规律的专业人士经过长期的实践和观察制定出

来的准则$在分工趋于专业化和细致化的现代社

会$规则制定者是管理联盟且对比赛有最好了解的

人$每一条制定良好的竞技规则背后必然权衡了比

赛固有的风险和运动员的人身权益* 所以将竞技

规则运用至违法性的认定应该说是比较合适的*

上文已论证竞技规则何以成为判断违法行为

的原因$但并不能由此断定$所有违规的行为都是

违法行为* 详言之$竞技规则之内的身体伤害行为

!如拳击运动员的互相殴击"不是违法行为#轻微的

违规行为$例如技术性法规这类只是为了争取比赛

的有利条件而非造成其他运动员侵害的行为不是

违法行为#此外的一般违规和严重违规都是违法行

为$只是一般违规行为有违法阻却事由///自甘风

险理论的适用$有待下文详述*

!二"损害事实

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的加害行为而遭受的

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!事实上的损害"$该不

利后果为侵权责任法所认可$受害人一方就该不利

后果可以获得侵权责任法上的救济!可救济的损

害"*

+$,!%&事实上的损害是指客观真实的而不是臆

想的$相对确定的而不是尚未发生的不利后果* 可

救济的损害则是指那些被法律认为有必要进行救

济的损害$即法律层面的损害* 并非所有事实上的

损害都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救济$-为了维护社会生

活的安宁$法律上常常要求人们容忍来自于他人行

为的轻微伤害$或使行为人对他人的轻微损害的后

果不承担法律责任* 损害必须在量上达到一定程

度才能被视为可以补救的损害.*

+K,简而言之$侵权

责任法领域所讲的损害是法律层面的损害而非事

实层面的损害* 具体到竞技体育中$笔者认为$只

有运动员的严重违规行为造成对方运动员的严重

损害才是此处所讲的法律层面的损害*

首先$前文已论证只有严重的违规行为才可能

构成违法行为$同理可证$损害必须是由运动员的

严重违规行为造成* 因此$即使损害结果再严重$

如果其是在竞技规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$那么就不

能向对方追究侵权责任$而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或

者保险赔付等等*

其次$只有严重的损害结果才是承担竞技体育

伤害侵权责任的要件* 其一$合理的伤害是竞技体

育自身发展和体育精神内涵的需要* 竞技体育尤

其是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$它

以不断提高运动员的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承受力为

目的$运动员间的伤害不可避免$如果对损害结果

不限定条件$那么将会打击运动员的比赛热情$降

低比赛的激烈程度$从而阻碍竞技体育运动的发

展* 其二$如果不以严重损害结果为要件$还有导

致滥诉的风险$加大法院的压力*

最后$利用竞技规则来判断是否构成严重损害

时$还必须注意不同比赛项目的比赛规则对损害后

果严重性的判断标准不同* 例如在身体接触类运

!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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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中!如拳击)橄榄球比赛"$运动员要承担的风险

明显大于在非接触类运动中!如羽毛球)滑雪比

赛"$因此对-严重.的评定标准也必然是前者宽松

于后者*

!三"因果关系

目前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同因果关系两分法$

即区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*

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从纯粹的事实角度观察加

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之间的客观联

系*

+$,$&K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指的是违法行为作为原

因$损害事实作为结果$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

起后果$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*

+!, !D'

-在一

个具体的案件中$当被告的行为和原告损害之间同

时具备了两种因果关系的时候$被告才承担侵权行

为的责任.*

+D,在判断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时$可以采

用删除法和替代法相互检验$以确定被告的行为和

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联系*

+",而确

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$大陆法系

国家通常认为应依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判断$这与英

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因果关系说实质上是相通的*

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$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依

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判断$能够发生因果关系$在

客观上该种行为又确实引发了这样的损害结果$即

应确认二者之间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*

+!,%'C相当因

果关系学说的核心在于-一般社会经验.如何判断*

结合上文论述$职业运动员经过长期和系统的培

训$具有类似于-专家.的性质$因此$对其要求的注

意义务高于普通民众$其也不能适用普通民众的社

会经验标准* 所以$笔者认为采用竞技规则作为运

动员的注意义务标准是比较公平和客观的*

在竞技体育伤害侵权责任中$判定法律因果关

系成立$实际上就是要原告证明被告的严重违法行

为引起了原告的严重伤害* 上文已述及在竞技规

则之内的加害行为不被认为是违法行为$这就阻却

了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成立* 而轻微违规行为由于

被自甘风险阻却违法性$当然也就不成立法律上的

因果关系* 但是$如果加害行为本身严重超出了竞

技规则允许的范围$对身体伤害的严重性超出了合

理的预见$则可以认定运动员实施的违法行为和损

害事实之间成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*

!四"过错

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$还不

能就此认定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* 正如德国学者

耶林所言-使人负损害赔偿的$不是因为有损害$而

是因为有过失$其道理就如同化学上之原则$使蜡

烛燃烧的$不是光$而是氧$一般的浅显明白*.

+',所

谓过错实际上就是对法定规则或惯例规则所规定

的义务的违反$只有那些以反社会的方式而行为的

人才具有过错*

+C,过错本质上是加害人的一种主观

状态$但过错的客观性分析方法借助美国芝加哥大

学所提倡的法的经济分析方法获得了空前的发展*

过失的客观化是指$侵权行为法在认定行为人是否

具有过错时采用的是某种客观的标准$即一般人

!或者合理的人"在处于与行为人相同的情形下$对

于损害的发生如果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时是否可

以预见)是否可以避免*

+!&,

竞技规则是运动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$也是

能够判断场上运动员行为合理与否的客观化标准*

由于体育运动必然包含伤害的风险$所以有些为一

般民事活动所不能容许的行为却可能为竞技运动

所接受* 因此$运动员的注意义务不同于一般民

众$不仅受到普通法律法规的规范$更受到特殊的

竞技规则的约束*

而鉴于体育运动的高风险性和为了促进竞技

体育的发展$使运动员免受时刻侵权之虞$英国和

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主张对竞技体育侵权责任的

过失认定应该以-莽撞.为原则* 7:H@:H U?\MGA案

中$一足球运动员因遭到一个迟到的高空擒抱动作

被摔倒在地折断了腿$英国上诉法院认为这是一过

失行为$法庭同意审判法官的观点认为此行为构成

了-严重且危险的犯规$轻率地不顾原告的安全$不

符合参赛者能够合理预见的标准*.

+!!,K!!因此$如

果运动员的行为构成重大过失则承担侵权责任$当

然如果是故意违规行为则更可能构成侵权$甚至刑

事犯罪*

重大过失和轻微过失的界限比较清晰$因为前

者在规则之外$而后者在规则之内* 问题在于$重

大过失和一般过失都为竞技规则所不允许$那么两

者的界限何在$这关系着运动员对其加害行为是否

承担侵权责任* 笔者赞同美国法院判例-判断是否

构成重大过失$竞技规则是一个决定标准.的观点*

在美国 \MYTNO U?_N+MR案件中$\MYTNO 被 _N+MR

用冰球棍将其膝盖击伤$\MYTNO 认为 _N+MR的击

打不仅是不必要的$而且违反了 ,/.的规则*

_N+MR提出了抗辩$认为因,/.的安全条款而产生

的注意义务$不应成为其承担责任的理由* 法庭驳

回了被告的抗辩$认可了规则的决定作用*

竞技规则可以分为两类%一类是为了促进比赛

%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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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抗的规则$如足球比赛中允许正当的铲球动作#

一类是为了保护运动员人身安全的规则$如足球中

禁止冲撞守门员* 在竞技场上$违反第一类规则带

来的伤害$属于运动员自甘风险的范畴#而违反第

二类规则$则可能构成竞技场内的过失* 尽管大多

数案件可以用竞技规则来认定是否构成重大过失$

但是违反比赛规则实质上也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

的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*

+!%,!%% I!%B所以$在认定重大

过失时还应当综合考虑以下要素%!!"是身体接触

还是非身体接触的体育项目* 对于拳击$这种体育

锻炼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身体对抗$而保龄球中不会

产生身体接触$所以此类运动中身体的接触就是违

规$甚至可能构成侵权* !%"该事件是发生在比赛

的激烈阶段$还是在比赛比较平静的时候* 当比赛

有时间和空间让人考虑时$就需要有较多的注意$

而当比赛在有限的空间里高速地进行着$那么注意

标准显然会放低* !B"该体育项目必须接受的固有

风险的危险程度* 例如橄榄球的危险程度一般认

为大于足球比赛* !$"事先防范的成本与可能性*

-也即一个运动员完全集中注意力于自己的成功可

以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即使0一片混

乱&也必须顾及其他赛手的安全需求.*

+!B,

!K"具体

到本案所涉及风险的危险程度* 这时要根据比赛

的速度)身体接触的次数和强度)运动中的压力)比

赛情绪)观众情绪等来确定运动员在比赛中承担的

可合理预见的风险*

+!%,!%B在激烈的竞技比赛中$观

众呐喊助威$运动员亢奋激昂$此时为了比赛的胜

利作出一些轻微违规而造成对方运动员损害的行

为也不会被认定为侵权行为* 例如$足球比赛中的

技术性犯规虽然不被规则所允许$但也不应被认定

是侵权行为*

##二#自甘风险!一种违法阻却事由

违法阻却事由是指虽然加害人的行为给对方

带来了损害$但依法能够排除行为违法性的客观事

实* 它能排除加害行为的违法性$抗辩侵权责任的

构成*

+!,!KC违法阻却事由的效力在于完全否定侵权

民事责任* 前文曾提及-自甘风险理论.阻却了一

般违规行为的违法性$下文将以竞技规则为中心$

探讨-自甘风险.如何阻却违法性*

!一" 自甘风险阻却违法的合理性分析

自甘风险!MGG=X[SA:H :VQAGZ"是指原告明知危

险存在$但主动地同意自行承担被告的行为!或者

不作为"可能引起的损害后果$因此也就免除了被

告过失侵权的责任*

+!$,$%"自甘风险有以下几个基本

类型% ! ! " 明示自甘风险 !Ra[QRGGMGG=X[SA:H :V

QAGZ"%指的是原告通过明示的方式!如签订书面协

议等"作出自行承担危险及其后果的意思表示*

!%"默示自甘风险!AX[;AR@ MGG=X[SA:H :VQAGZ"%指的

是法官可以从他的行为中判断出他愿意自行承担

风险及其后果* 这里又有两个基本类型%第一$主

要默示自甘风险![QAXMQTMGG=X[SA:H :VQAGZ"是指原

告自愿承担任何人都可以预见得到的且不是因为

被告的过失行为而造成的危险!如参加某项需要身

体对抗的体育竞赛"* 第二$次要默示自甘风险

!GRN:H@MQTMGG=X[SA:H :VQAGZ"是指原告已经明知存

在着由被告的过失行为引发的危险$但仍自愿去承

担*

+!$,$B&其中$这两种默示自甘风险的区别-在于

两者所承担的危险不同%前一种承担的危险是活动

本身具有的$而行为人通过参加活动的行为来暗示

承担危险#而后一种承担的危险不是活动本身具有

的$行为人是否有默示的自愿承担危险需要通过各

个案例中的具体事实来判断*.

+!K,%%$也就是说$在

判断是否为次要默示自甘风险时$法官是需要考虑

整个案件事实进行自由裁量的*

一般认为$因为竞技体育运动的价值在于-其

固有的冲突)速度)技巧运用以及身体接触.$

+!!,K&D

因之具有对抗性和人身危险性$所以造成某些伤害

本来就是参加者所应该预料到的* 如果是在正常

的体育运动中造成其他参加者人身损害的$而非运

动员故意或者违反应当规则的$那么都不应当适用

公平责任原则*

+!,%!K如在碰撞式橄榄球比赛中$-行

为人即使被推倒在地而伤到手指$甚至跌断了腿$

可能也没有诉讼理由* 而在比赛结束后$被一个受

挫的对手重击后脑导致脑震荡的参赛者$却可能有

诉由*.

+!K,%%$如此说来$自甘风险阻却违法的合理

性在于%其一$它尊重了竞技体育-更高)更快)更

强.的价值理念$尊重了运动员不断追求卓越的竞

技理想$适应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客观需要#其二$它

在运动员意思自治的范围之内$尊重运动员对自己

权利的处分#其三$作为一个责任分配的装置$它使

加害方和受害方的责任取得一个动态的平衡$责任

因不同的事由而在双方之间转移分配$但又维持着

公平正义*

!二"自甘风险阻却违法的适用

运动员在遵守竞技规则但导致对方伤害的情

况下$可以援用自甘风险原则阻却其行为的违法

性* 因为$在每一种特定比赛中都有着应当遵循的

B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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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技规则$而竞技规则蕴含着的固有的危险$也即

伤害的可能性是运动员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自

愿承担的$所以可以免责* 简而言之$此种情况下

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违法阻却事由在于对方运动员

向其表示出-明示的自甘风险.和-基本的默示自

甘风险.*

而运动员在一般违反竞技规则的情况下$仍可

以适用自甘风险原则来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* 此

时加害人的主观状态是一般过失$而被告也明知这

种过失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$但是却通过自己的行

为表示自愿承担///也即所谓的-次要的默示自甘

风险.$所以可以阻却加害人的违规行为的违法性*

在运动员故意或者恶意违反竞技规则的情况

下$因为加害人的行为已经超出竞技规则所能容忍

的风险范围$主观状态表现为重大过失或者故意$

所以不能适用自甘风险原则$而需为自己的违法行

为承担竞技体育伤害侵权责任或者刑事责任*

需要注意的是$正如上文已述及的$重大过失

和一般过失的判断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结果$

因此$在援引自甘风险原则阻却行为之违法性时$

法官必须小心谨慎$具体问题具体分析* 这是因为

不同项目的竞技规则所蕴含的风险程度不同$而自

甘风险阻却违法性的适用程度也将随之不同* 譬

如篮球比赛和拳击比赛$拳击赛由于规则允许的风

险较篮球赛大$所以适用自甘风险免责的空间也就

更大*

综上所述$运动员承担竞技体育伤害侵权责任

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%违法行为)严重的损害结

果)违法行为与严重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

及运动员主观状态的重大过失或故意*

在司法实践中$法官主要依据竞技规则来判断

某一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$因此在

各项各类竞技体育比赛中应当尽可能地完善其竞

技规则#另外$如前所述$法官在裁判的时候还有一

定的自由裁量空间$所以法官应当提高论证的技

巧$使判决说理充分)更具说服力*

而作为对目前立法空白的回应$笔者认为有两

条思路可供参考%一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侵权类型

规定在'侵权责任法(中#二是将其规定在'体育

法(-法律责任.一章中* 笔者倾向于采取后一种

方法$因为%'侵权责任法(施行不久$若朝令夕改则

有损法律的稳定性$将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纳入其中

的时机尚未成熟#而'体育法(施行十余载却只字未

改$已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$特别是其对

于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民事责任只字未提$考虑到

法律尚有灵活性的要求$所以笔者建议及时修改

'体育法(以回应目前竞技场上大量涌现的体育侵

权行为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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